
辽 宁 省 民 政 厅
文件

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辽民发〔2020〕 36 号

关于印发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、低收入

家庭对象认定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辽宁省最低生活保障、低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》 印

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本地实际， 认真执行。

辽宁省民政 辽宁省财政厅

2020年6月29 日

厅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